
4-2 標租公告-民國 110 年 6 月 16 日訂定 

第1頁/ 共1頁 

 

行政院農業委員會農田水利署臺中管理處  公告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 111 年 4 月 27 日 
發文字號：農水臺中字第 1116461792 號 

 

主旨：公告標租本處 111年度第 3 批農田水利非事業用不動產共 7 標，請踴躍參加投標。 

依據：農田水利非事業用不動產活化收益辦法第 19 條。 

公告事項： 

一、 本批共 7 標，標租不動產之標示、面積、土地使用分區、競標底價、投標保證金、使用限制、租賃期限等，詳如標租公
告附表。 

附表： 

標
號 

不動產標示 
面積
（㎡） 

都市計畫土地使用分
區或使用地類別 

競標底價 
（元/年） 

投標 
保證金
（元） 

租賃
期限 備註 

縣(市) 鄉鎮市
區 段 小段 地號 建號 門牌號 

1 臺中巿豐原區三陽段 170地號、206地號   1470.25 第三種住宅區、第
一之二種住宅區 

1,129,152 113,000 9年  

2 臺中巿西屯區順和段 199地號   1003.2 第二種住宅區 1,131,612 114,000 9年  

3 
臺中巿豐原區車路墘段溝子墘小段 87地號、 

臺中巿潭子區弘富段 308地號 
  578.39 第一之二種住宅區 527,496 53,000 9年  

4 
臺中巿豐原區車路墘段溝子墘小段 91地號、 

臺中巿潭子區弘富段 323地號 
  673.61 第一之二種住宅區 614,328 62,000 9年  

5 臺中巿潭子區弘富段 12地號、13地號、15地號   525.91 第一之二種住宅區 479,628 48,000 9年  

6 臺中巿潭子區弘富段 319地號   757.9 第一之二種住宅區 691,200 70,000 9年  

7 臺中巿潭子區僑興段 24地號   420.64 第一之二種住宅區 383,628 39,000 9年  

二、開標日期及地點：中華民國 111年 6月 7日(星期二)上午 9時 30分於本處 2樓會議室（地址：臺中市北區尊賢街 11號）
當眾開標。當天如因颱風或其他突發事故等不可抗力因素致停止上班，則順延至第一個恢復上班日上午 9 時 30 分同時間
同地點開標。 

三、投標資格：詳如投標須知。 

四、投標方式： 
(一) 有意投標者，請於本公告之日起至 111 年 6 月 6 日止，在辦公時間內，於本處服務櫃台（地址：臺中市北區尊賢街 11

號）領取投標須知、投標單、投標專用標封等，並依照投標須知規定填寫，郵遞投標。 
(二) 投標人依下列方式密封投標單函件後，以郵遞方式掛號函件，於 111年 6月 7日(星期二)上午 8時 30分前寄達「臺中

市郵政第 455號信箱」。逾期寄達者，由投標人逕洽郵局辦理原件退還： 
1. 投標人自備內、外信封，將投標單及投標保證金票據裝入內信封密封後，填寫投標專用標封黏貼於內信封上，裝
入外信封密封。 

2. 每一內信封以裝單一標號投標單及投標保證金票據為限。 
3. 外信封不得黏貼投標專用標封或填寫標號，得註明「投標函件」字樣。 

五、投標人一經投標後，不得撤標或更改；得標後僅得以其為得標不動產之承租人。 
六、投標保證金於開標後，除得標人外，其餘應由未得標人持憑交寄投標單函件之郵局掛號執據及與投標單內所蓋相同之印

章，無息領回；或由未得標人出具委託書委託受託人（應附身分證明文件）持憑交寄投標單函件之郵局掛號執據領回。 
七、標租不動產不得作下列使用： 

（一）作為土壤及地下水汙染整治法第八條第一項、第九條第一項中央主管機關公告之事業。 

（二）作為私有土地建物之法定空地、建築通路或併同公、私有土地建築使用。 
（三）殯葬相關設施。 
（四）爆竹、瓦斯等危險物品之生產、分裝及堆置相關設施。 
（五）土石採取，或為土石方資源堆置處理場、土石堆置、儲運、土石碎解洗選場及相關設施。 

八、標租不動產之土地使用分區或使用地類別，係依當地縣(市)政府核發之都市計畫使用分區證明書、政府機關網站公布之
使用分區或地政事務所所核發之土地登記謄本記載，有關土地使用管制、地籍資料，請投標人自行向當地縣(市)政府、
地政機關查詢，並請逕至現場參觀不動產現況。 

九、凡對本標租標的物有權利主張者，應於本公告之日起至 111 年 6 月 6 日止，在辦公時間內檢具有關權利憑證正本送至本
處。逾期視為放棄一切權利，不予受理。 

十、其他事項詳投標須知及標租租賃契約書（格式）。 

十一、本公告刊登事項如有錯誤，以本處公告欄公告者為準。 

十二、附註：本處標租資料刊登網路網址為 https：//www.iatch.nat.gov.tw。   

 

 


